
经济管理学院“安希伋农业经济基金”管理办法 

  一、设立宗旨 

安希伋先生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我国农业经济学界一代宗师。

安希伋先生于 2009 年 1 月 6 日逝世后，农经学子在悲痛之余倡议创立“安希伋

农业经济基金”，以此缅怀安希伋先生为中国农业经济教学、研究和育人所作出

的杰出贡献，借此促进农业经济年轻才俊的培养和成长，促进中国农业经济研究

的持续发展。 

二、基金来源 

创立“安希伋农业经济基金”的倡议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

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得到了海内外学子、同仁和友人的

积极响应，短期内获得各方捐赠 582,203 元，达到了初创基金五十万元人民币的

预期目标。 

在初创基金之后，将持续向社会开展后续募捐，扩大基金总量。 

基金会接收社会各界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资助和捐赠，对各项捐助开具专用

凭据进行确认。 

三、基金用途 

基金将用于鼓励和促进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开展农业经济调研，具体用途为以

下两项： 



1．对在国内外正式期刊上发表的农业经济调研成果的学生进行择优奖励，

向获奖者颁发“安希伋农业经济研究奖”证书和奖金；每年颁一等奖 1 名、奖金

2000 元人民币，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1000 元人民币，三等奖 2 名、奖金各 500

元人民币。 

2．择优资助本科生团队进行农村调查和农业经济研究，颁发“安希伋农业

经济基金调研资助”证书，获资助团队数量和经费根据当期利息收入而定。  

每届评选和颁奖活动由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具体组织实施。 

四、基金管理 

1．设立“安希伋农业经济基金”理事会，负责基金事务。理事会由中国农

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科研副院长、捐赠人代表

3 名（其中海外捐赠人代表 1 人）、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代表 1 名和安希?

家属代表 1 名，共 7 人组成。理事长由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担任，秘

书长由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科研副院长担任。 

2．由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专款账户，管理“安希伋农业经济基金”。

基金实行独立核算；教育基金会对“安希伋农业经济基金”不收取管理费；基金

接受广大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监督；依法接受人民银行、主管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的检查、稽核、审计和监督。 

3．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不得超越规定范围使用。 



4．“安希伋农业经济基金”的初创资金以及后续募捐等入账资金构成留本

基金。每年使用留本资金的利息收益用作奖励资金和资助资金发放。 

5．基金理事会负责将基金使用情况在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网站上公布，

接受广大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五、附则 

本办法解释权归经理事会。 

“安希伋农业经济基金”理事会            


